
眉山市人民政府

关于东坡区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批复
眉府函〔2025〕28号

东坡区人民政府：

你区《关于报请审批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请示》（眉

东府〔2025〕19号）收悉。现批复如下。

一、原则同意《东坡区中心城区环城发展片区国土空间总体

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《东坡区万胜粮经复种片区国土空间总

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《东坡区思蒙种养循环片区国土空间

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《东坡区复兴粮蔬（药）轮作片区

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《规

划》是各乡镇空间发展的指南、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，是各类

开发、保护、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。《规划》实施要坚持以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

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

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围绕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着力将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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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区环城发展片区建成以现代农业、城郊休闲产业为特色，产城

镇村全面融合的高质量发展示范区；将万胜粮经复种片区建成以

粮蔬水果种植为主，蜜蜂水产鱼苗繁育为特色，乡村生态旅游与

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粮经复种功能区；将思蒙种养循环片区建成

以粮油生产为基础、种养循环为特色的集现代农业、生态循环、

可持续发展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绿色农业示范区；将复兴粮蔬

（药）轮作片区建成以粮油生产为基础，粮蔬（药）轮作为亮点

的岷江流域粮食产业带示范区。

二、筑牢安全发展的空间基础。到 2035年，中心城区环城

发展片区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3.98万亩，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

面积不低于 12.36万亩，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，城镇开发边界面

积控制在 2006.00公顷以内；万胜粮经复种片区耕地保有量不低

于 7.89万亩，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6.49万亩，不

涉及生态保护红线，城镇开发边界面积控制在 747.01公顷以内；

思蒙种养循环片区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1.00万亩，其中永久基本

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10.04万亩，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，城镇开

发边界面积控制在 877.01 公顷以内；复兴粮蔬（药）轮作片区

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7.05万亩，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

于 6.65万亩，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，城镇开发边界面积控制在

94.68公顷以内。严格落实蓝线、绿线、黄线、紫线、历史文化

保护线以及防灾减灾等各类控制线，全面锚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

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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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。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，科

学布局农业、生态和城镇空间，推动优势地区更好发展、生态功

能区更好保护。构建中心城区环城发展片区“一带三区”、万胜粮

经复种片区构建“一带两区”、思蒙种养循环片区“一带、四园、

两区、多点”、复兴粮蔬（药）轮作片区“一核多点、两轴两廊、

两区五片”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。全面实施耕地数量、质量、

生态“三位一体”保护，夯实新时代更高水平“天府粮仓”示范区空

间基础。强化重要生态空间保护，因地制宜开展生态修复，体现

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责任担当。提升中心镇辐射带动能力，

构建分工科学、等级合理的镇村体系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。

四、提升国土空间品质。优化城镇开发边界内功能结构和用

地布局，完善开敞空间网络体系，持续改善城镇人居环境。统筹

文化、教育、体育、医疗、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，有效

保障用地供给，提升城乡公共服务均衡性。构建合理的历史文化

保护体系，保护好苏洵家族墓地、眉山报恩寺等重点文物保护单

位。顺应自然山水格局，塑造乡村特色风貌，持续推进农村人居

环境整治，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。运用土地综

合整治等手段，加大存量用地挖潜力度，盘活乡村闲置资源，鼓

励土地复合利用，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。

五、构建高效安全的基础设施体系。优化乡村交通网络布局，

深入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，提升乡村道路覆盖广度和深度。补

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，统筹“平急两用”公共基础设施布局，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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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。健全公共安全和综合防灾体系，

增强抵御灾害事故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，提高国土空间安全韧性。

六、加强规划实施保障。东坡区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，

健全工作机制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做好《规划》印发公开和实施管

理工作。组织各乡镇科学编制详细规划，按需编制村规划，对暂

不编制村规划的区域实行“通则式”管理，确保《规划》确定的各

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。严格执行《规划》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

随意修改、违规变更。建立健全规划监督、执法、问责联动机制，

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。《规划》实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

示报告。

眉山市人民政府

2025年 4月 7日


